2025年天目西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涉企行政检查年度计划

为有效解决涉企行政检查中存在的“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突出问题，提升涉企行政检查质效，实现涉企业行政检查减量提质不扰企，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24]34号）和《关于印发<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要求，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编制2025年天目西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涉企行政检查年度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决策部署，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优化行政检查方式，完善行政检查机制，规范行政检查行为，持续提高行政检查效能，助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二）工作原则
  1、严格依法检查。按照街道基本‌履职事项清单中涉企检查事项，明确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机制，加强队伍保障，优化检查方式，坚持横向联勤、上下联动，统筹推进本街道内各项行政检查工作。在本计划外开展触发式行政检查的，应当明确增加的检查任务来源、原因以及程序，因投诉举报、上级交办、其他机关移送等线索或者重点领域专项行动部署等情形需要开展行政检查工作的除外。
  2、规范检查行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严格落实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要求，并主动向社会公开监督检查结果。执法检查人员要严守廉政与保密承诺，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科学规范、公正透明地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过程做到全程记录、证据完整、合理合法、责任可溯，实现公平公正监督，阳光透明检查。
  3、聚焦检查重点。以街道基本‌履职事项清单中涉企检查事项为基础，开展检查事项风险分类管理，对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重点领域的高风险事项，做好重点监管。对涉及问题发生较少、危害后果轻微的低风险事项，按照“无事不扰”原则，合理降低检查频次。
二、编制依据
国家和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三、行政检查的时间、方式、对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  （一）检查时间
2025年全年  
  （二）检查方式
天目西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涉企行政检查主要分为有计划行政检查和触发式行政检查。有计划行政检查是指专项检查、日常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和其他有检查计划的涉企行政检查。触发式行政检查是指因投诉举报、转(交)办等线索发起的涉企行政检查。其中，专项检查将结合本年度检查计划及重要节点、上级部门部署等按规定开展。
（三）检查对象
    涉企行政检查的对象覆盖辖区内各类经营主体（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以餐饮服务、建筑工地等涉环境保护、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业态为重点。
（四）检查内容
依照国家和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辖区经营主体是否遵守法规规定以及执行有关行政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核查。
   四、其他检查工作
（一）开展阶段性重点专项检查
    在重点时段，根据实际状况或政策要求，按上级部署要求开展各类专项检查，并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二）加强举报投诉跟踪核查
    对辖区内涉及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以及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等投诉频繁、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线索及时核查处置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处置实效。
（三）开展联合检查巡查工作
按照有关职能部门对涉企行政检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开展或参与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联合检查、巡查等工作。
（四）探索非现场检查执法手段应用
通过视频监控、智能预警等远程方式，对检查对象开展行政检查，综合运用非现场检查方式，研判检查对象守法情况，主动发现和识别违法违规行为及线索，助力精准检查。
五、组织保障
  （一）认真谋划部署。认真谋划、周密部署，加强组织协调，切实落实行政检查的人员、物品、经费和技术装备保障，按计划有序推进行政检查工作。
  （二）依法主动公开。加大力度做好宣传和信息公开工作，对涉企行政检查完成后形成的监督检查结果等信息，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及时、准确、全面向社会公开。
  （三）加强问题整改。加强行政检查规范性，不断完善行政检查工作机制，全面增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认真做好分类处置和整改工作，对行政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约谈检查对象、督促做好整改；对存在失信行为的，及时纳入失信主体名单；对涉及行政处罚的，进行依法查处，确保行政检查取得实效。做好行政检查统计工作，根据统计分析情况，动态调整月度行政检查计划内容。
